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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1.1项目背景

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蒙西一井煤矿（以下简称“蒙西一井煤矿”）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宝日希勒矿区，行政区划隶属于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谢尔塔拉镇，生产规模1.20Mt/a。

蒙西一井煤矿于2004年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批复（内煤行规字[2004]49号）。2004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以“内国土资采划字[2004]0203号文”批复了蒙西一井煤矿的矿区范围，矿区面积5.654km2，开采深度664m~560m。2004年4月企业取得了0.6Mt/a采矿许可证。

2006 年12月，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以“内环字[2006]455号”对《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福星煤业有限公司蒙西一井（1.2Mt/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09年5月，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以内环验[2009]52号文，通过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蒙西一井煤矿于2010年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生产能力1.2Mt/a采矿许可证，并在2017年10月26日进行了延续。

2018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出具了《关于核定内蒙古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蒙西一井生产能力的复函》（内煤函字[2018]9号），同意蒙西一井煤矿生产能力由1.2Mt/a核增至1.8Mt/a。同年，煤矿完成了生产能力的提升改造。

2021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四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解决煤矿生产能力变化与环保管理要求不一致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运行[2021]722号），文件规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范围为“环环评〔2020〕63号文件印发前，已取得生产能力核定批复和已完成核增所需产能置换方案审核的煤矿”。蒙西一井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煤矿，生产能力较环评批复能力增加幅度在30%~100%之间的项目，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2022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出具了《关于保供煤矿和历史遗留问题煤矿所在矿区承诺编制总体规划的报告》（内能煤开字[2022]521号），承诺将本项目纳入宝日希勒矿区修编规划及规划环评。

1.2工作开展情况

1.2.1现场踏勘

    呼伦贝尔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于2022年11月22日组织了该项目的现场踏勘，参加现场踏勘的单位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海拉尔区分局、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1.2.2技术评审

2022年11月25日，发展中心主持召开了《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蒙西一井1.8Mt/a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的技术评审会。参加会议的有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呼伦贝尔市生态环境局海拉尔区分局、建设单位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环评编制单位北京中环博宏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专家共19名，由5位专家组成评审组负责技术评审。

建设单位因补充5煤层的开采设计，整改现有工程的环境问题，2023年8月16日，建设单位申请将《报告书》退回。2023年12月6日，建设单位完成了设计及环境问题的整改，重新提交了《报告书》技术评审的请示。

在完成技术评审工作后，发展中心技术审查小组于2023年12月29日，在市局711会议室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内部技术审查。

工程建设内容

2.1工程建设性质、行业类别

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扩建，行业类别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2.2项目建设内容及存在环境问题

2.2.1现有项目工程内容

蒙西一井煤矿井田范围由11个拐点组成，面积5.654km2，开采标高664m~560m。2018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业局下发《关于核定内蒙古呼伦贝尔蒙西煤业有限公司蒙西一井生产能力的复函》（内煤函字〔2018〕9号），蒙西一井生产能力由1.20Mt/a核增至1.80Mt/a。目前煤矿已达到1.80Mt/a生产能力。

矿井采用斜井单水平分组伪斜集中大巷开拓，在工业场地布置主斜井、副斜井、回风斜井三条井筒。采用倾斜长臂式采煤方法，自然垮落法管理顶板，分层回采工艺。

井田共有5个可采煤层，划分为两组，11和12煤层为上组， 21+2、3、5煤层为下组，矿井设一个主开采水平和一个辅助开采水平，主开采水平标高572m，开采21+2、3、5煤层；辅助水平标高633m，开采11、12煤层，辅助水平通过井筒及井下煤仓与主开采水平相连，构成矿井生产系统。

12煤层布置1201、1202、1205、1206、1207、1208及1209工作面，共计7个工作面，其中1201、1202、1205及1206工作面已回采完毕，1207、1208及1209工作面未开采。

21+2煤层布置了201、202、203、205、206、207、208及209工作面，共计8个工作面，已全部回采完毕。

3号煤层布置 301、302、305、306、307及308工作面，共计6个工作面。其中301、302及305工作面已回采完毕，目前正在回采306工作面。剩余307和308工作面尚未开采。

11煤层和5煤层尚未开采。

地面煤炭加工系统对原煤进行筛选加工，生产300～80mm、＜80mm两种粒度级煤，设有筛分及分储设施，地面不设固定破碎设施。

工程永久占地18.74hm2，主要包括工业场地、联络道路等。
现有工程基本情况见1。

 表1          现有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程内容
	环评及竣工环保验收阶段（1.20Mt/a）

（2006年~2009年）
	产能核增前（1.20Mt/a）

（2009年~2018年）
	工程现状
	备注

	时间节点
	2009年5月11日
	2018年1月15日
	截止2022年12月
	-

	井田面积
	5.654km2
	5.654km2
	5.654km2
	/

	开采标高
	664m～560m
	664m～560m
	664m～560m
	/

	开采煤层
	11、12、21+2、3、5
	11、12、21+2、3、5
	11、12、21+2、3、5
	/

	开采能力
	1.20Mt/a
	1.20Mt/a
	1.80Mt/a
	/

	矿井工程
	主斜井
	担负煤炭提升任务，兼做进风和安全出口，井筒斜长397m，净断面10.09m2。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副斜井
	担负全矿人员、材料、设备的升降任务，兼做进风和安全出口，井筒斜长372m，净断面7.83m2。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回风斜井
	专用回风井，兼作安全出口，井筒斜长240m，净断面7.11m2。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井下工程
	开拓

方式
	斜井开拓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采煤

方法
	长壁综合机械化采煤，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工艺。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水平

划分
	划分为1个主开采和1个辅助开采水平。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盘区

划分
	全井田划分为三个盘区：

11和12煤层为上煤组，划分为一个盘区；

21+2为上山盘区；

3煤层、5煤层下山盘区。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井底车场及

硐室
	采用刮板和带式运输机运输煤炭。井底车场硐室采用混凝土支护，水仓布置在煤层底板，采用锚喷支护。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大巷

运输
	采用1台无极绳绞车运输。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通风

系统
	通风方式采用中央并列抽出式。由主斜井、副斜井进风，回风斜井回风。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井下

排水
	井下设有水仓2个（1600m3、300m3），水泵3台，矿井水泵至地面沉淀池。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地面生产系统
	主井提升系统
	安装DTL100/100/500S型带式输送机，最大运量1000t/h。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辅助提升系统
	副斜井采用单钩串车提升，提升机房安装JK-2.5A型提升机。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筛分

车间
	筛分车间安装1台XCG型滚动筛，处理能力300t/h。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干选

车间
	原环评要求设置干选车间，＞80mm块煤手动选矸，≤80mm末煤进行机选。验收阶段未安装机选设施。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排矸

系统
	手选后直接装车，送水泥厂综合利用。不设矸石临时堆存场。
	掘进矸石不出井。
	掘进矸石不出井。
	变化

	
	储煤场
	环评阶段要求露天储煤场存放>80mm块煤，容量2000t；贮煤仓储存<80mm商品煤，容量2000t。

验收阶段未建设贮煤仓。
	露天储煤场占地3.7hm2，容积4000t；四周设防风抑尘网。
	2020年改造为封闭穹顶仓，容积20000t。
	单独履行环评手续

	
	辅助

设施
	由机修车间、坑木加工房、器材库、材料棚、消防材料库、地磅房等组成。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地面

运输
	采用汽车运输。

工业场地内主干道、次干道为长980m和465m的水泥路。

场外运输道路为长8km的水泥路。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输煤

栈道
	封闭输煤长廊，长约240m。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危废

暂存间
	无
	无
	新建1座危废暂存间，占地50m2。

2020年取得了环评批复，2021年开展了自主竣工环保设施验收。
	已建成

	辅助工程
	工业

场地
	分为主斜井生产区、副斜井辅助生产区、风井区和场前区，占地14.37hm2。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供电

工程
	电源引自宝日希勒220kV变电站和氯碱110kV变电站。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公用工程
	行政、生活福利设施
	办公室、浴室、食堂、锅炉房等。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给水
	工业场地设管井两眼（一用一备），井深均为150m，作为生活水源。
	2018年新建两眼生活水源井，井深均为248m，出水量13m3/h。
	2022年新建一眼生活水源井，井深160m，出水量20m3/h。
	/

	
	排水
	生活污水排入蓄水池用于绿化等；矿井水沉淀后排入生态蓄水池用于周边农田灌溉。
	生活污水经污水站处理后排入蓄水池用于绿化等；矿井水沉淀后排入生态蓄水池用于周边农田灌溉。
	新建一套120m3/d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非采暖季用于厂区绿化，采暖季随矿井水一起综合利用。

新建2套处理能力50t/h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优先用于生产，多余部分经管道排至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
	与环评阶段相比，排水方式发生变化；

矿井水处理站单独履行了环保手续。

	
	供热
	采暖为DZG2.8-1.0/95/70型燃煤热水锅炉2台；

（2）井筒防冻选用DZG4-1.25型燃煤蒸汽锅炉2台。

燃料为自产的煤炭。
	2014年对原有锅炉进行替换如下：

采暖为1台SHW4.2-0.7/95/70-H型燃煤热水锅炉；

(2)洗浴为1台SHW2-0.7-H型燃煤蒸汽锅炉；

(3)井筒防冻为2台SHW6-1.25-H型燃煤蒸汽锅炉，1用1备。
	使用2014年替换的锅炉
	锅炉变化，未履行环保手续，已处罚。

	环保工程
	废气
	锅炉

烟气
	每台锅炉配备一套除尘效率92-97%的陶瓷多管除尘器，处理后烟气经一根40m高烟囱排放。
	采暖及井筒防冻锅炉分别配备一台袋式除尘器，洗浴锅炉未安装烟气治理设施，烟气经一根40m高烟囱排放。
	同产能核增前
	未履行环保手续，已处罚。

	
	
	混煤及块煤贮存扬尘
	露天储煤场喷淋洒水降尘。
	露天煤场四周设高8m，长880m的防风抑尘网；配有喷淋洒水降尘设施。
	改为穹顶仓式封闭储煤场，已履行环保手续。配有喷淋洒水降尘设施。
	已完成提升改造

	
	
	场外运输扬尘
	运输道路洒水降尘。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场内运输扬尘
	建有封闭输煤廊道，廊道内喷淋洒水抑尘。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筛分车间粉尘
	筛分设备上方设集尘罩，喷雾洒水降尘；转运皮带导料槽封闭。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废水
	生活

污水
	生活污水排入蓄水池，用于绿化；矿井水沉淀后排入储水池，灌溉四周农田。
	同原有工程
	生活污水处理后夏季用于厂区绿化，冬季与矿井水一起综合利用。
	新增污水处理设施

	
	
	矿井水
	沉淀后优先回用，多余排入储水池，用于农田灌溉。
	同原有工程
	新建1座7000m3三级沉淀池+1座矿井水处理站，设2套50t/h（2400t/d）处理设备，新建污水管线156m、外输水管线6.6km。

矿井水优先回用于井下消防和生产，出井的矿井水处理后部分用于地面生产、抑尘及设备冷却，剩余排至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
	矿井水处理设施单独履行了环保手续

	
	噪声
	生产

设备
	锅炉鼓引风机、车间风机、泵房、绞车房等置于隔声间内，高噪声的机械设备安装消声器。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固体废物
	锅炉

灰渣
	锅炉灰渣暂存于锅炉房南侧的灰渣库内，定期用车辆运输至蒙西水泥厂综合利用。
	同原有工程
	锅炉灰渣外运至呼伦贝尔市宝日希勒金源煤矿，作为采煤塌陷区固废回填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的回填材料使用。
	/

	
	
	矸石
	矸石全部综合利用，不设矸石堆场。
	掘进矸石不出井。
	掘进矸石不出井。
	/

	
	
	除尘灰
	除尘器收尘灰收集后掺入产品煤外售。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生活污水处理污泥
	运往巴彦库仁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井下水仓煤泥
	掺入原煤外售。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生活

垃圾
	集中收集后送往巴彦库仁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同原有工程
	同原有工程
	/

	
	
	废机油
	由有资质单位回收
	同原有工程
	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

	
	
	废蓄

电池
	由有资质单位回收
	同原有工程
	
	/

	
	
	废活

性炭
	-
	-
	
	/

	
	生态

恢复
	对地表裂缝进行修复治理。
	地裂缝平均深度1.4m左右，宽度0.12~0.14m。坚持“边开采，边治理”，对裂缝进行回填、整平和植被恢复。
	2009年~2022年治理面积28km2。采取裂缝充填、覆土、绿化。植被选择羊草、苜蓿等当地物种。
	/

	依托工程
	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
	无
	无
	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位于海拉尔区建设乡红星村，采用百乐克处理工艺，设计处理能力10万m3/d，目前实际处理量9.1万m3/d。
	\

	
	呼伦贝尔市宝日希勒金源煤矿采煤塌陷区固废回填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无
	无
	项目占地38.13

hm2，按Ⅱ类固废场建设管理，采用“井下充填+地面回填”方式对沉陷区进行生态修复，治理年限6a。
	


矿井水处理工程：设1座7000m3三级沉淀池+1座处理能力100t/h（2套50 t/h处理系统）的矿井水处理站，处理站采用“混凝+斜板沉淀+过滤”工艺，出水优先供煤矿生产用水，剩余经管道排至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         

生活水源及污水处理站：水源为工业场地西南200m处的1口水源井，井深160m，供水能力20m3/h。在工业场地南部建设1座生活污水处理站，采用“水解酸化+生物接触氧化”工艺，处理能力120m3/d，处理后生活污水夏季回用于矿区绿化，冬季随矿井水一同处置。

供热工程：供暖为1台SHW4.2-0.7/95/70-H型燃煤热水锅炉，井筒防冻为2台SHW6-1.25-H型燃煤蒸汽锅炉（1用1备），洗浴为1台SHW2-0.7-H型燃煤蒸汽锅炉，燃煤量8772t/a，处理后烟气经一根40m高烟囱排放。
供电工程：电源来自宝日希勒220kV变电站和氯碱110kV变电站。

危废暂存间：设1座危废暂存间，占地50m2，临时贮存废矿物油、废油桶、废蓄电池、废活性炭等，最大暂存量1t。危废暂存间地面及裙角采用防水卷材+防水布+混凝土+环氧树脂地坪防渗，渗透系数K≤1×10-10cm/s，地面设导流槽及事故池收集事故废水；安装活性炭装置吸附有机废气，处理后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储运工程：地面生产系统四周设长880m、高8m的防风抑尘网。原有露天储煤场取缔，建成1座穹顶仓，容积2万t。

进场道路：进场道路为长8km，宽6m的水泥路。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工作人员485人，年工作日330d。
现有工程存在的环境问题：

（1）蒙西一井煤矿现有2台6t/h蒸汽锅炉、1台4.2MW热水锅炉和1台1.4MW热水锅炉未履行环保手续。

新建的7000m3三级沉淀池未履行环保手续。

3煤层302工作面已形成沉陷区35.2hm2，305工作面已形成沉陷区30.2hm2，上述区域沉陷尚未稳定，地表仍存在零星的地裂缝，未完成生态恢复治理。
穹顶仓已建成，但产品煤仍有露天堆存现象。
危废库的建设和管理不符合环保要求。
2.2.2改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内容

本项目改扩建后，煤矿的开采范围、开采标高、生产工艺均与现状一致。截止2022年12月31日，矿权范围内剩余保有资源量5441.78万t，剩余可采储量3123万t，剩余服务年限12.4a，开采顺序为3、11、12、5号煤层。

煤矿现有生产系统均按照1.8Mt/a生产能力进行设计及建设，满足产能核增的生产需求，本次工程不扩建生产系统。

本次工程新增的工程内容主要是干选系统、矸石充填站及燃煤锅炉。扩建工程项目组成见表2。

表2           扩建工程项目组成一览表

	工程内容
	工程现状
	改扩建工程建设内容
	备注

	井田面积
	5.654km2
	5.654km2
	不变

	开采标高
	664m～560m
	664m～560m
	不变

	开采煤层
	11、12、3、5
	11、12、3、5
	不变

	开采能力
	1.80Mt/a
	不变

	矿井工程
	主斜井
	担负煤炭提升任务，兼做进风和安全出口，井筒斜长397m，净断面10.09m2。
	不变

	
	副斜井
	担负全矿人员、材料、设备的升降任务，兼做进风和安全出口，井筒斜长372m，净断面7.83m2。
	不变

	
	回风斜井
	专用回风井，兼作安全出口，井筒斜长240m，净断面7.11m2。
	不变

	井下工程
	开拓方式
	斜井开拓
	不变

	
	采煤方法
	长壁综合机械化采煤方法，综合机械化放顶煤开采工艺。
	不变

	
	水平划分
	划分为1个主开采和1个辅助开采水平。
	不变

	
	盘区划分
	划分为两个盘区：

11和12煤层一个盘区；

3煤及5煤层一个盘区。
	划分为两个盘区：

11和12煤层一个盘区；

3煤及5煤层一个盘区。
	不变

	
	井底车场及硐室
	采用刮板和带式运输机运输煤炭。井底车场硐室采用混凝土支护，水仓布置在煤层底板，采用锚喷支护。
	不变

	
	大巷运输
	采用1台无极绳绞车运输。
	不变

	
	通风系统
	通风方式采用中央并列抽出式。由主斜井、副斜井进风，回风斜井回风。
	不变

	
	井下排水
	井下设水仓2个（1600m3、300m3），水泵3台，矿井水泵至地面沉淀池。
	不变

	地面生产系统
	主井提升系统
	安装DTL100/100/500S型带式输送机，最大运量1000t/h。
	不变

	
	辅助提升系统
	副斜井采用单钩串车提升，提升机房安装JK-2.5A型提升机。
	不变

	
	筛分车间
	筛分车间安装2台XCG—80/30型滚动筛，滚动筛单台处理能力300t/h。
	不变

	
	干选车间
	------
	新增1套干选设施，处理能力1.8Mt/a。
	新增

	
	排矸系统
	掘进矸石不出井。
	设矸石仓临时储存干选矸石。
	新增

	
	充填车间
	------
	工业场地新建充填站，矸石全部充填井下。
	新增

	
	储煤场
	露天储煤场已改造成全封闭穹顶仓，占地5985m2，容积20000t。工业场地四周的防风抑尘网保留。
	煤场封闭已完成

	
	辅助设施
	由机修车间、坑木加工房、器材库、材料棚、消防材料库、地磅房等组成。
	不变

	
	地面运输
	采用汽车运输。

工业场地内主干道分别为长980m和465m的水泥路。

场外运输道路为长8km的水泥路。
	不变

	
	输煤栈道
	封闭输煤长廊，长约240m。
	不变

	
	危废

暂存间
	新建1座危废暂存间，占地50m2。2020年取得了环评批复，2021年开展了自主竣工环保设施验收。
	不变

	辅助工程
	工业场地
	工业场地分为主斜井生产区、副斜井辅助生产区、风井区和场前区，占地14.37hm2。
	不变

	
	变电站
	电源引自宝日希勒220kV变电站和氯碱110kV变电站。
	不变

	公用工程
	行政、生活福利设施
	办公室、浴室、食堂、锅炉房等。
	不变

	
	给水
	2022年新建一眼生活水源井，井深160m，出水量20m3/h。
	不变

	
	排水
	生活污水排至120m3/d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非采暖季用于厂区绿化，采暖季随矿井水一起综合利用。

矿井水排至2套处理能力50t/h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优先用于生产、抑尘等，剩余经管道排至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
	

	
	供热
	(1)采暖为1台SHW4.2-0.7/95/70-H型燃煤热水锅炉；

(2)洗浴为1台SHW2-0.7-H型燃煤蒸汽锅炉；

(3)井筒防冻为2台SHW6-1.25-H型燃煤蒸汽锅炉（1用1备）。
	现有锅炉拆除，新建2台SHW15-1.25-AII型蒸汽锅炉（1用1备）。
	锅炉提升

改造

	环保工程
	废气
	锅炉烟气
	采暖及井筒防冻锅炉分别配备一台袋式除尘器，洗浴锅炉未安装烟气治理设施，烟气经一根40m高烟囱排放。
	锅炉烟气处理工艺为：布袋除尘器除尘+石灰石膏法脱硫+SNCR工艺脱硝，处理后烟气经一根40m高烟囱排放。
	新增

	
	
	储煤扬尘
	穹顶仓封闭，配有喷淋洒水降尘设施。
	不变

	
	
	灰仓和

渣库
	设封闭灰渣库，设挡尘卷帘门。
	灰仓为封闭钢结构立式方仓，卸灰管道出口设防尘装置，仓顶安装滤筒除尘器，处理后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渣库全封闭，采用挡尘卷帘防尘措施。
	新增

	
	
	场外运输扬尘
	运输道路洒水降尘。
	不变

	
	
	场内运输扬尘
	输煤廊道封闭，廊道内喷淋洒水抑尘。
	不变

	
	
	筛分车间粉尘
	筛粉设备上方设集尘罩，车间喷雾洒水降尘；转运皮带导料槽封闭。
	筛分设备上方安装集尘罩及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废气经20m高排气筒排放。

转运皮带导料槽封闭。
	新增

	
	
	干选车间粉尘
	-
	废气经布袋除尘器除尘，处理后废气经20m高排气筒排放。
	新增

	
	
	充填车间粉尘
	-
	废气经集尘罩+布袋除尘器除尘，处理后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
	新增

	
	废水
	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经一体化处理站处理后夏季用于矿区绿化、降尘等，冬季与矿井水一起综合利用。
	不变

	
	
	矿井水
	矿井水优先回用于井下消防和生产用水，剩余部分排至地面的沉淀池及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首先用于地面生产、抑尘及经下设备冷却，多余废水排至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处理。
	不变

	
	噪声
	生产设备
	高噪声设备采取减震降噪措施。
	新增

	
	固体废物
	锅炉灰渣、脱硫渣
	锅炉灰渣外运至呼伦贝尔市宝日希勒金源煤矿，作为采煤塌陷区固废回填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的回填材料使用。该项目服务年限6a，在该项目服务期满前建设单位应积极寻求其它综合利用途径。
	不变

	
	
	矸石
	干选工段矸石全部充填井下采空区。
	新增

	
	
	收尘灰
	除尘器收尘灰收集后掺入产品煤外售或充填井下。
	不变

	
	
	生活污水处理污泥
	运往巴彦库仁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不变

	
	
	井下水仓煤泥
	掺入原煤作为产品外售。
	不变

	
	
	生活垃圾
	集中收集后送往巴彦库仁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不变

	
	
	废矿物油
	暂存在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不变

	
	
	废油桶
	
	

	
	
	废蓄电池
	
	

	
	
	废活性炭
	
	

	
	生态环境
	坚持“边开采，边治理”，对采煤沉陷区域的裂缝进行了回填、整平和植被恢复。
	不变


选矸系统：新建一套处理能力1.8Mt/a褐煤干选设施。新建1座560m3矸石仓，为立式全封闭钢结构，架空设置。

充填工程：在干选车间西侧新建1座矸石充填站，占地806m2，内设矸石破碎筛分、转载皮带通廊、充填楼、粉料仓等设施，充填能力100m3/h，井下充填采用矸石弱胶结膏充填工艺。

矿井水处理设施：矿井水量2880m3/d，矿井水在井下水仓内沉淀后，840m3/d矿井水直接用于井下抑尘；剩余提升至地表7000m3三级沉淀池+矿井水处理站。废水综合利用途径与现有工程一致。

工程占地：现有工程占地18.74hm2，本次工程新建的干选设施、矸石充填站、锅炉均在现有工业场地内建设，不新增占地。
供热工程：扩建后现有锅炉全部拆除，新建2台SHW15-1.25-AII型蒸汽锅炉（1用1备），燃煤量9398t/a，处理后烟气经一根40m高烟囱排放。

储运工程：原煤经筛分、干选后，经输煤廊道输送至穹顶仓储存；矸石暂存在矸石仓内，由汽车运至矸石充填站充填井下。
进场道路：依托现有进场道路。

工作制度及劳动定员：不新增劳动定员，工作制度不变。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概况

3.1建设项目周围环境

蒙西一井煤矿位于陈旗煤田宝日希勒矿区东部，行政区划隶属于海拉尔区谢尔塔拉镇管辖。301国道在矿区南约15km处通过，滨洲铁路在矿区南约20km处经过。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19°49′44″～119°52′31″，北纬49°24′22″～49°25′51″。

矿界西距陈巴尔虎旗草甸草原自然保护区试验区边界30km。矿区范围内不涉及生态红线、基本草原、国家公益林及集中式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矿区范围内分布有基本农田54.71hm2，但不在工程占地范围内。

3.2环境质量现状

3.2.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项目区环境空气质量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及修改单的限值要求。
3.2.2地下水质量现状

项目区地下水评价因子中硫酸盐、钠、锰、耗氧量、氨氮出现超标现象，其余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III类标准。硫酸盐、钠、锰超标原因是区域水文地质原因导致；耗氧量、氨氮超标的监测井深度已到煤层含水层，煤层在形成过程中，植物大量沉积在长期无氧高温高压作用下，产生了有机物和含氮元素物质等，导致氨氮、耗氧量浓度增高。

3.2.3声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区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
3.2.4土壤环境质量现状

工业场地内土壤评价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要求；工业场地周围土壤的评价因子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中筛选值要求。

3.2.5生态环境质量现状

项目处于草甸草原向典型草原过渡地带，评价区建群种植物和优势植物以禾本科为主，主要为羊草、杂类草群落，主要物种有羊草、脚苔草、糙隐子草、贝加尔针茅等。野生动物有麻雀、蒙古百灵、蒙古兔、雉鸡等分布，未发现珍稀保护动物栖息地和繁殖地等敏感生境。

蒙西一井煤矿沉陷区地表呈整体下沉趋势，沿采空区呈条带状沉降。从2007年-2022年，采煤沉陷区面积3.25km2，沉降深度2~7m，每年造成的地表裂缝达20~30条，裂缝平均宽度在0.1m左右，平均深度在1~2m。建设单位对沉陷稳定区域的地表裂缝回填、覆土、种草，并在四周设立网围栏和警示牌等。

3.3环境保护目标

表3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环境敏感点
	功能区划
	保护

对象
	概况
	保护要求

	
	环境保护对象
	相对方位
	最近距离（m）
	
	
	
	

	环境空气
	以工业场地为中心5km为边长的矩形范围内；进场公路两侧各500m范围内无敏感点。
	二类
	/
	/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中二级标准要求

	地下水环境
	蒙西一井煤矿

水源井
	内部
	工业场地西南210m
	Ⅲ类
	地下水水质
	供水人口485人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中Ⅲ类标准

	
	谢尔塔拉牧场

十队水井
	E
	距矿界3940m
	
	
	供水人口241人
	

	
	呼盛供水井
	NW
	距矿界2610m
	
	
	供水人口470人
	

	
	浩特陶海牧场

三队水井
	W
	距矿界9450m
	
	
	供水人口318人
	

	
	谢尔塔拉农牧场看护点水井
	NW
	距矿界2850m
	
	
	供水人口1人
	

	
	评价区内第四系及裂隙—孔隙

含水含水层
	井田边界东侧4.5km，南侧外扩1.8km，北侧外扩2.8km，西侧10km，总面积132.02km2。
	
	
	/
	

	声环境
	工业场地周边200m范围及进场公路两侧200m范围内无居民点。
	2类区
	声环境
	/
	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

	生态环境
	矿区内及周边草原和基本农田
	植被、野生动植物
	-
	生态环境质量不下降

	土壤环境
	污染影响
	工业场地、风井场地外0.2km范围。
	农田、林地及草地
	-
	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二类用地筛选值或《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筛选值要求。

	
	生态影响
	井田范围外2km范围。
	土壤的盐化、酸碱化程度
	-
	


污染物源强、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1污染物源强

4.1.1施工期

废气：施工场地及运输车辆扬尘、非道路工程机械及汽车尾气。

废水：施工废水少量、生活污水144t。

噪声：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运行噪声。

固废：建筑垃圾4.54t、生活垃圾1.8t。

生态影响：干选设施在既有工业场地内施工，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

4.1.2营运期

 （1）废气
表4           项目废气排放一览表          单位：t/a

	类别
	污染源及污染物
	现有工程排放量
	拟建项目新增排放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改扩建后总排放量
	增减变化量
	备注

	锅炉烟气
	锅炉房
	烟尘
	2.05
	4.24
	2.05
	4.24
	2.19
	有组织排放

	
	
	SO2
	35.34
	3.71
	35.34
	3.71
	-31.63
	

	
	
	NOx
	34.06
	14.36
	34.06
	14.36
	-19.7
	

	
	
	汞及其化合物
	0.00028
	0.00014
	0.00028
	0.00042
	0.00014
	

	工业粉尘扬尘
	筛分车间排气筒粉尘
	0
	0
	0
	2.57
	2.57
	

	
	干选车间排气筒粉尘
	0
	0
	0
	1.44
	1.44
	

	
	充填车间排气筒粉尘
	0
	0
	0
	0.33
	0.33
	

	
	灰库粉尘
	0
	0
	0
	0.002
	0.002
	

	
	筛分车间无组织粉尘
	11.5
	0
	10.64
	0.86
	-10.64
	无组

织排放

	
	充填车间无组织粉尘
	0
	0.11
	0
	0.11
	0.11
	

	
	穹顶仓储煤场无组织粉尘
	3.24
	1.62
	0
	4.86
	1.62
	

	
	渣库
	少量
	0
	0
	少量
	/
	

	运输扬尘
	运输道路扬尘
	少量
	0
	0
	少量
	/
	

	有机废气
	危废暂存间产生的非甲烷总烃
	少量
	0
	0
	少量
	/
	有组织排放

	恶臭气体
	生活污水处理站 H2S
	0.0003
	0
	0
	0.0003
	0
	

	
	生活污水处理站 NH3
	0.007
	0
	0
	0.007
	0
	


（2）废水：现有工程矿井水产生量85.9万t/a，其中40.2万t/a综合利用，剩余45.7万m3/a排入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生活污水3.56万t/a，全部综合利用。扩建后矿井水量105.1万t/a，其中47.2万t/a综合利用，剩余57.9万m3/a排入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生活污水3.56万t/a，全部综合利用。

（3）噪声：生产设备、各种泵类运行噪声。

（4）固废： 

表5           项目固废产生一览表          单位：t/a

	固废名称
	现有工程
	拟建项目新增量
	“以新带老”削减量
	改扩建后总产生量
	增减变

化量

	干选矸石
	0
	23万
	0
	23万
	23万

	锅炉灰渣、脱硫渣
	1285
	200
	0
	1485
	200

	筛分、干选除尘灰
	0
	1571.4
	0
	1571.4
	1571.4

	充填车间除尘灰
	0
	109
	0
	109
	109

	矿井水处理站污泥
	119
	3
	0
	121
	3

	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
	3
	0
	0
	3
	0

	生活垃圾
	88.5
	0
	0
	88.5
	0

	废机油
	2
	0
	0
	2
	0

	废油桶
	0.5
	0
	0
	0.5
	0

	废活性炭、废蓄电池
	0.2
	0
	0
	0.2
	0


生态影响：开采后最大下沉11.1m，总沉陷面积337.83hm2。形成缓坡沉降，局部区域出现沉陷坑，但不会形成积水区，沉陷预测范围涉及永久基本农田125.84hm2，建设单位在对沉陷区治理后，生态环境影响可接受。
服务期满：不新增污染源，对自然环境诸要素的影响趋于减缓或者消失，区域生态环境将得以改观。
环境风险：项目危废暂存间、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站泄漏的环境风险。
4.2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4.2.1施工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施工场地洒水降尘，大风天气增加洒水频次；散装堆放物料遮盖苫布；使用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运输车辆遮盖篷布；施工场地四周设置硬质围挡，减小扬尘对项目区大气环境的影响；加强对非道路工程机械及汽车的管理及保养，确保尾气达标排放。
废水：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矿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施工场地设置沉淀池，施工废水沉淀后作为施工用水回用。

噪声：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合理安排施工时段；施工场地合理布局，避免大量高噪声设备同时使用。

固废：建筑垃圾收集后部分综合利用，剩余清运至市政部门指定地点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与煤矿现有生活垃圾一并运至巴彦库仁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4.2.2营运期污染防治及生态保护措施

废气:
表6          废气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序号
	污染源
	污染物
	污染防治措施
	排放

方式
	排气筒高度

（m）
	备注

	1
	锅炉房15t/h蒸汽

锅炉（1用1备）
	烟尘
	袋式除尘器+石灰石膏法脱硫+SNCR法脱硝。
	有组织
	40
	新建

	2
	
	SO2
	
	
	
	

	3
	
	NOx
	
	
	
	

	4
	
	汞及其化合物
	
	
	
	

	5
	筛分车间
	PM10
	集尘罩+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99.7%。
	有组织
	20
	新建

	6
	
	TSP
	筛分车间封闭、转载点设有喷雾降尘措施。
	无组织
	/
	现有

	7
	干选车间
	PM10
	设备全封闭设置，干选机上部设旋风除尘+布袋除尘器措施，除尘效率99.8%。
	有组织
	20
	新建

	8
	充填车间
	PM10
	集尘罩+布袋除尘器，除尘效率99.7%
	有组织
	15
	新建

	9
	
	TSP
	车间封闭、产尘点设有喷雾降尘措施。
	无组织
	/
	新建

	10
	穹顶仓储煤场
	TSP
	全封闭设计，内设喷淋装置。
	无组织
	/
	现有

	11
	输煤廊道
	TSP
	廊道全封闭，落料点设喷淋装置。
	无组织
	/
	现有

	12
	运输道路
	TSP
	路面硬化、定时洒水喷淋。
	无组织
	/
	现有

	13
	生活污水处理站
	H2S
	全封闭，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
	有组织
	15
	现有

	
	
	NH3
	
	有组织
	
	

	14
	危废暂存间
	非甲烷总烃
	废气采用活性炭吸附。
	有组织
	15
	现有

	15
	渣库
	TSP
	封闭，设置挡尘卷帘门，洒水抑尘。
	无组织
	/
	现有

	16
	灰仓
	TSP
	设滤筒除尘器，除尘效率99%
	有组织
	15
	新建


废水：矿井水依托7000m3三级沉淀池+2套处理能力50t/h矿井水处理站，出水优先供煤矿生产用水、消防、绿化等，剩余经管道排至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
生活污水依托矿区现有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废水夏季用于场区绿化，冬季与矿井水一起综合利用。

煤矿开采过程中通过在井田边界、大巷两侧、井筒及工业场地、断层及采区边界附近留设隔水煤（岩）柱；矸石充填井下采空区，减小导水裂缝带的破坏高度；矿井水进行资源化利用的方式进行保水采煤。

若项目开采过程中对涉及敏感点的供水水源产生影响，采用拉水、重新打井或对现有水井加深加固方式解决居民用水问题。设置4口地下水水质、水位长期观测井进行地下水水质、水位监测。项目采取的地下水防渗措施如下表：

表7        地下水分区防渗措施情况

	防渗分区
	主要构筑物
	采取的防渗措施

	重点防渗区
	机修间、危废暂存间
	各设施地面及围墙裙脚采用防水卷材+土工布+2mm厚HDPE膜+混凝土防渗，渗透系数K≤1×10-10cm/s。危废暂存间设导流槽及防渗事故池收集事故废液。

	一般防渗区
	矿井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锅炉灰渣库、穹顶仓、筛分车间、干选车间、充填站、生活垃圾堆放点
	15cm厚混凝土防渗，渗透系数K≤1×10-7cm/s。

	简单防渗区
	办公区、生活区道路
	地面硬化


噪声：设备安装在室内，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降噪措施；运输车辆减速慢行，尽量在昼间运输物料；加强矿区及周围绿化。
固废：干选矸石经矸石仓暂存后运至充填站制浆，做为充填材料充填井下。矿井水处理站污泥压滤后掺入产品煤外售。筛分、干选车间除尘器收尘灰收集后混入产品煤外售。充填站除尘器收集灰返回充填系统充填井下。生活污水处理站的压滤污泥和生活垃圾一起运至巴彦托海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锅炉灰渣外运至呼伦贝尔市宝日希勒金源煤矿，作为采煤塌陷区固废回填生态修复治理项目的回填材料使用，该项目服务年限为6年，在该项目服务期满前建设单位应积极寻求其它综合利用途径；废矿物油、废油桶、废蓄电池及废活性炭均属于危险废物，临时贮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危险废物的收集、暂存、管理、转运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及相关要求管理。危险废物及时处置，贮存期不得超过一年。


土壤：严格落实工业场地的分区防渗要求；加强废水、废气、固废产生源的巡查，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规范固体废物堆放场所，减少污染物垂直入渗；做好排土场治理及植被恢复，工业场地绿化工作；设置7个土壤跟踪监测点位，定期开展跟踪监测。

生态保护措施：依据矿山生态修复及土地复垦方案，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政策，做到边采矿、边整治、边修复，坚持因地制宜原则，采取自然修复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措施。地表裂缝及时平整、客土填充，种植当地物种；沉陷及地表裂缝的影响范围采用围栏围挡，设置标识牌。开采前对沉陷区内公路（沉陷范围内长2.4m）采取“采前加固”、“随沉随修”措施，保障道路通畅，沉陷稳定后修复；采区内受影响的输水管线（沉陷范围内长1.8km）发生地表沉陷区域时，采取充填、垫平等措施，保证管线的正常运行；井田范围内输电线路（沉陷范围内长2147m）为建设单位自用供电线路，采取加强观测、维护塔基、就地加固等保护措施，保证输电线路不受影响；建设单位对受影响的草地进行修复；对于受影响的永久基本农田按照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规定恢复耕种功能，保证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作物产量质量不降低；对于受影响的林地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补植养护，有效保护林地的生态功能。制定地表岩移观测方案，每月开展一次地表岩移观测。
4.2.3服务期满生态保护措施

依据矿山生态修复及土地复垦方案，矿山服务期满后对井筒进行封堵，拆除生产设备，对工业场地、矿区内道路清理、平整、覆土、播撒草籽恢复植被。

4.2.4环境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

危废暂存间、矿井涌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站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危废暂存间设置导流及收集系统收集事故废液。若危废暂存间、矿井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站发生渗漏对地下水及土壤造成污染，在事故点下游抽出受污染的地下水，清理受污染的土壤。井下设总容积1900m3水仓、地面设置7000m3三级沉淀池暂存事故工况下的矿井水，最终排至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可有效防止超标废水排至外环境。
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发现隐患及时处置；配置必要的应急物资；进行环境风险应急演练，对现有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并到当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等。建设单位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安全风险防范，按要求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4.2.5现有环境问题的整改措施

表8         现有环境问题的整改措施

	现有环境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进度

	现有2台6t/h蒸汽锅炉、1台4.2MW的热水锅炉和1台1.4MW热水锅炉，未履行环保手续。
	现有锅炉拆除；新建2台15t/h蒸汽燃煤锅炉。
	2024年9月30日

	新建的7000m3三级沉淀池未履行环保手续。
	纳入本次环评
	——

	开采302工作面、305工作面形成的地表沉陷区尚未稳定，地表存在裂缝，未完成生态恢复治理。
	工作面沉陷稳定后及时开展生态恢复治理工作。
	预计2025年开始

治理

	部分产品煤露天堆存
	所有产品煤全部暂存在穹顶仓内，禁止露天堆置。
	2024年5月31日

	危废库的建设和管理不符合环保要求
	严格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2023）、《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要求整改完善。
	2024年5月31日


项目可行性分析

5.1建设项目与产业政策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项目，符合产业政策。

5.2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合理性分析

项目不涉及生态红线、基本草原，距自然保护区等敏感区距离较远，选址合理。

5.3建设项目与相关规划相符性分析

本项目与“三线一单”《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呼伦贝尔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内蒙古自治区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关于促进全区煤炭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矿产资源开发中加强草原生态保护的意见》《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实施意见》《关于实行征占用草原林地分区用途管控的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宝日希勒矿区总体规划》及规划环评等相符。

5.4环境影响预测及分析结论

依据大气预测结果，项目排放有组织及无组织污染物的最大落地浓度均满足相关标准，废气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矿井水优先供煤矿生产、消防及绿化用水等，剩余经管道排至呼伦贝尔北水水务有限公司。生活污水处理后全部综合利用，通过采取以上措施，本项目的废水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该区域受周边宝日希勒等露天煤矿开采，第四系含水层基本被疏干，白垩系大磨拐河组含水层是煤矿开采的主要充水通道。

煤田开采的5个主采煤层导水裂缝发育高度5m~29m，其中11煤层部分钻孔采煤导水裂缝会进入第四系，12煤层、21+2煤层、3煤层、5煤层导水裂缝对白垩系煤系含水层产生影响。本次采用矸石弱胶结膏体对开采煤层充填，可有效降低采煤导水裂隙发育高度，减小采煤对各含（隔）水层地层结构的影响。

矿区周边分散式水井开采层位均为白垩系大磨拐河组含水层，地下水疏干的最大影响半径1343m，该区域内主要的水源井为企业自用生活水源井。建设单位采取加强地下水水位、水质监测，一旦居民出现饮水问题，采用拉水、重新打井或对现有水井加深加固方式解决居民用水问题。

类比呼盛煤矿煤矸石浸出试验，煤矸石属于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浸出液中有害物质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Ⅲ类标准要求，矸石充填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依据噪声预测结果，项目采取隔声、吸声、消声、减振措施后，厂界噪声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的要求，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通过落实工业场地防渗措施及土壤跟踪监测的情况下，本项目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干选矸石制浆后充填井下；矿井水处理站污泥、筛分、干选车间除尘器收尘灰混入产品煤外售；充填站除尘器收尘灰返回充填系统充填井下；生活污水处理站的压滤污泥和生活垃圾一起运至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通过采取以上措施，项目产生的固废对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项目开采后沉陷区面积337.83hm2，对区域草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也改变了地形地貌。在采取裂缝回填治理、留设保护煤柱、区域生态恢复及岩移观测等措施的基础上，对区域生态系统及野生动植物生境影响较小，生态环境的影响可接受。

5.5公众参与结论

公众对本项目无反对意见。

5.6总量控制

原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局批复蒙西一井煤矿1.2Mt/a项目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SO2 26.6t/a；现有工程排放SO2 35.34t/a，NOX 34.06t/a；扩建后排放 SO2 3.71t/a，NOX 14.36t/a。

5.7工程投资及环保投资

本工程总投资23943.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940.2万元，占总投资的29%。

结论

《报告书》编制规范，评价内容全面，评价重点、评价级别及评价标准选择正确，环境保护目标选择合适，环境现状调查及工程污染分析清楚，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及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建设单位在对《报告书》提出的环保措施进行认真落实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可行，可以作为项目审批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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